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函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公 鑒

一. 茲聲請人徐少亭等十人因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事件，遭國防部註 

銷眷舍居住憑証及原眷戶權益，並限期返還現居眷舍房地 (103年 11 

月復另對吾等提民事訴訟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起訴，上 

訴中）。為維護權益經向行政院提起訴願遭駁回，復提出行政訴訟， 

歷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審理後，最終最高行政法院 

於 1 0 3年 2 月 1 3 日 1 0 3年度判字第6 8號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 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5 條 第 1 項 規 定 ，賦予原眷戶得依法享 

有 之 「原眷戶權益」，屬於憲法第 1 0條 及 1 5條所保障之人民居住

自由及財產權之範疇，該條例第 2 2條 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得逕行 

「註銷」不同意改建眷戶之眷舍居住憑証及「原眷戶權益」，係屬限 

制人民居住自由及財產權之不利處分。其目的在於增進「順利推展 

眷村改建工作」之公共利益，固屬正當，且所採取之手段確可達到 

「順利推展眷村改建工作」之公益目的，惟此並非可達到相同效果 

且對原眷戶權益損害最少之手段，違反憲法第2 3條所定比例原則中 

之 「必要性原則」，並有懲罰單純行使不同意改建權利之原眷戶之 

嫌 ；又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就主管機關行使註銷權未設有除斥期 

間之規定，此一法律漏洞，又無法籍由類推適用相同性質之除斥期 

間而得以填補，使主管機關註銷權之行使欠缺除斥期間之限制，非 

但有害於法秩序之安全性，對於原眷戶更構成過度之侵害，與比例 

原則亦有未符，為此特對前揭條例之適用聲請鈞院大法官解釋。

三-隨函檢送解釋憲法聲請書暨關係文件 1 0 3年度判字第6 8號判決影 

本 1 件(如附件）’請 馨 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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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蕙法聲請書

壹 、 主 旨 ：為聲請人因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事件遭國防部 
註銷眷舍居住憑証及原眷戶權益被判決確定。但對於確定 
判決所適用之國罕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 2 條 規 定 ，依合 
理 之 確 信 ，認 為 者 牴 觸 憲 法 第 2 3 條 所 定 比 例 原 則 ，侵害 
人 民 受 憲 法 第 1 0條 、第 1 5 條所保障之居住 W 由A 財產權 
之 疑 義 ，爰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

貳 、 說明
聲 請 鮮 釋 憲 法 之 目 的 .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f  2 2 條 第 1 項 規 定 ，規劃改 
建 之 眷 村 ，莫 原 眷 戶 有 幻 4以 上 同 意 改 建 者 ，主管 
機關得逕行註銷不同意改建眷戶之眷舍居住憑証及 
原 眷 戶 權 益 ，既耒選擇能達到相同效果且對原眷戶 
權益損 f 举 少 之 手 段 ，復 未 對 主 管 機 關 「註銷 權 」 
之行使定着合理期間之限制，違 反 憲 法 第 2 3 條之比 
例 原 則 ，侵 害 人 民 受 憲 法 第 1 0條 、第 1 5條所保障 
之 居 住 自 由 及 財 產 權 。對於確定判決所適用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條例之上開規定，依 合 理 之 確 信 ，認為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因認有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憲 法 之 必 要 ，俾 保 障 聲 請 人 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 
特此聲請解釋$ 法 。

適用憲法爭議之經過及涉及之條文：
一 ） 事 實 經 過 ：
緣 高 雄 市 明 建 新 村 （下 稱 「明建新村」）為國軍老舊 
眷 村 ，國 防 部 於 民 國 9 2 年 1 2 月 4 日及 5 日依 90 
年 ] 0 月 3 1 曰修正公布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絛例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等 規 定 ，規 劃 高 雄 市 明 建 新 #  f  6 村 
改 （遷 ）建 於 高 雄 市 自 治 新 村 改 建 基 地 （下 稱 「自 
治新村改建基地」），依 辦 理 該 改 r 遷 ）建基地之改 
(遷;）建 第 一 階 段 （認 證 ）說 明 會 及 備 具 改 （遷 ） 

建 箄 一 階 段 （認 證 ）說 明 書 載 明 ，該等眷村原眷戶 
及 邊 占 聋 戶 如 同 意 改 （遷 ）建 ，應 於 說 明 會 後 3 
個 月 内 （即 9 3 年 3 月 3 曰及 4 曰前）填 具 高 雄 市  
自治新村改建棊地辱眷戶（夷 占建戶）改 （遷 ）建 
申 請 書 （下 稱 ？改 4 申 讀 書 ，並經法院或民間公 
言正乂認證後，繳 交 列 管 单 位 ，逾期或限期耀正彳乃果 
繳 交 者 ，視 為 不 同 意 改 建 。聲 請 人 等 均 為 f 明建新 
村 」原眷戶，因未依限提出同意改建申請畲，被國防 
部 視 為 不 同 意 改 建 眷 戸 ，遂依國丰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 第 2 2 條 規 定 ，註銷聲讀人等眷备居住憑証及原眷 
戶 補 助 購 宅 權 益 （下稱卩原處分」），並限期聲請人 
等無償返還現行居住之眷舍房地;如未依限返還，國 
防 部 得 移 送 管 轄 之 地 方 法 院 裁 定 後 強 制 執 行 請



人 等 不 服 ，提 起 訴 願 ，亦 遭 決 定 驳 回 ，遂提起行政
訴 訟 。歷經 
判決驳回

5.

北 高 萼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訴 字 第 4 0 號 
,^ ，.... v 請 人 孽 猶 未 甘 服 ，提 起 上 訴 ，最高行 
政 法 院 1 0 0年 度 判 字 第 1 7 0 2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 
發 回 台 北 高 專 行 政 法 院 更 為 審 理 ，再 經 該 院 1 0 0年 
度 訴 更 一 字 索 2 0 0號 判 決 駁 回 ，聲請人等不服再提 
起 上 訴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3年 2 月 1 3 日 以 1 0 3年度 
判字 $  6 8 號 判 決 驳 回 確 定 。

〔二 ） 涉 及 之 憲 法 、法 律 條 文 及 相 關 司 法 院 解 釋 ：
1. 憲 法 第 1 0條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丄
2 .  憲 法 第 1 5 條 ：「人 民 之 生 存 權 、工 作 權 及 財 皇 權 ， 

應 予 诨 障 。」
3 .  憲 法 苐 2 2 條 ：「凡 人 民 之 其 他 自 由 及 權 利 ，不妨害 

社 會 秩 序 公 共 利 益 者 ，均 受 憲 法 之 保 障 。」
4 .  憲 法 第 2 3 條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利 ，除為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維 持 社 會 秩 戽 ，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着外，不彳|•以法律限制之。」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索 1 條 ：f為加速更新國軍 
老 舊 眷 村 ，提 高 土 地 使 用 經 濟 效 益 ，興建住宅照顧 
原 暴 戶 、中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 ）官 、兵 ， 
保 存 誊 村 文 化 ，協 助 地 方 政 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並 改 晷 都 市 景 觀 ，特 別 定 本 條 例 ；本條例未規定 
者 ，適用其 他 有 關 法 律 之 規 定 。1

6 .  國軍老舊眷村改逄條例第 3 條 第 3 項 ：「本條例所 
稱 原 眷 戶 ，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 
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証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 

住 戶 。j
7 .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5 條 第 1 項 ：「原眷戶享 

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補助購 
宅 款 之 傘 益 。原 眷 戶 死 亡 者 ，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 
益 ；原 春 戶 與 配 偶 均 死 亡 者 ，其 子 女 承 受 其 權 益 ， 
餘 均 不 碍 枣 受 其 權 益 。」

8•國早老《春村改建條例 _  2 2 條 第 1 嗄 ：「規劃改建 
之 春 村 ，其 原 眷 戶 有 4 分 之 3 以 上 同 憙 改 建 者 （現 
修 訂 為 2 / 3 )，對 不 同 意 改 建 之 眷 戶 ，主管機關得逕 
行 註 銷其眷舍居住憑証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 
地 ，並得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9.司法院釋字第 3 7 1號 解 釋 ：「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 
法 律 牴 觸 憲 法 者 無 效 ，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 
義 而 須 予 以 解 釋 時 ，由 司 法 院 大法官掌理，此觀憲 
法 第 H I 條 、第 1 7 3 锋 、第 7 8 條 及 第 7 9 條 第 2 項 
甚 明 。又 法 官 依 據 法 #獨 立 審 判 ，憲 法 第 8 0 條定 
有 明 文 ，故 依 法 公 布 施 行 之 法 律 ，法官應以其審判 
之 依 據 ，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玲。惟 
憲 法 之 效 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 4 遵 守 之 義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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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核 屬 憲 法 第 1 0條所保障之人民居住自 
由 。又 依 法 享 有 H 以成本價格）承購依該條例 
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 
益 」，為 法 律 所 設 及 保 障 且 具 相 當 財 產 價 值 之  
法 律 上利益，亦 屬 憲 法 第 1 5條所保障之人民財 
產 權 。

2 .  國軍老舊眷村改聋條例第 2 2 條 第 1 項 規 定 ， 
主 管 機 關 得 逕 行 「註 銷 j 不同意改建眷戶之眷 
舍 居 住 憑 證 及 原 眷 戶 確 益 ，並限期無償返還 
現行居住之眷舍房地，係屬限制人民居住自由 
及 財 產 權 之 不 利 處 分 ：
(1)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 2 條 第 1 項規 

定 ，規 劃 改 建 之 眷 村 ，厚眷戶有同意改建 
與 否 之 權 利 ，如同意改逢之原眷戶達到法 
定 改 建 門 檻 時 ，主 管 機 關 得 逕 行 「註 銷 」 
不同意改建眷戶之眷舍居知憑證及原 #  
戶 權 益 。其重點係在註銷 1原眷戶權益」， 
至 於 #同 註 銷 眷 舍 居 住 憑 證 ，乃基於國罕 
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3 條 第 2 項規定原 i  
戶之認定係以領有幕舍居住憑證為前提 
所 不 得 不 然 。

(2)由於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係 本 於 憲 法 第 1 0條 
所 保 障 之 居 住 自 由 ，依法行使法律所賦予同韋 
改 建 與 否 之 權 利 ，並未違反任何行政法上之義 
務 ，故 主 管 機 關 「註 銷 」不同意改建眷戶之眷 
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行為，固已剝奪原 
眷 戶 選 擇 於 其所獲配之眷會或其「承購依該秦 
例興建之住宅丄 居 住 ，以誊私人生活不受干預 
之 自 由 ，夺剝耷原眷戶依國竿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 第 5 條 读 1 項規定所得享看具有財產權性質 
之『原眷戶權益」，_ 非屬_ 性之不利處分（行 
政 罰 法 第 2 條 參 照 ），而僅屬限制人民居住自由 
及財產權之不利處分，自應符合憲法第2 3 條所 
故定之 tE例房貞ij。

3. _ 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篓 2 2 條 第 1 項關於 
『主管機關得註銷不同憙改建眷戶之眷舍居

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 規 定 ，其目的固屬 
正 當 ，手段亦有助於其目的之達成，惟並#  
對原眷戶權益損害最少之手舉，違反憲法桌 
2 3 條所規定之比例原則中之 r 必要性原則」：

(1)按都市更 新 為 都 市 發 劃 之 一 環 ，乃用以促進 

都 市 土 地 有 計畫之苒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 
能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國f 老 
舊眷村改建條例亦係兼為此目的而制定 t其 
目尚包括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



照 顧 原 眷 戶 、中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 
官 、兵 ，彳呆存眷#文化，協助丨4方政府取得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並 改 善 都 市 景 觀 除 具 有  
使 人 民 得 享 有 安 全 、和平與尊嚴之適足居住 
環 境 之 意 義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 1條 第 1 項規定蔘照）外 ，並作為限制居住 
自由及財產權之法律依據。
(2)次 按 國 罕 老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第 2 2 條 第 1 

項 關 於 f主 #機 關 得 註 銷 不 同 意 改 建 | •戶 
之眷舍居隹憑證及原眷戶權益」規定箕目 
的 ，則係卜為免部分眷戶意願屋法整合而 
影 響 眷 村 改 建 整 體 工 作 執 行 以 期 眷  
# 改 逢 工 作 得 以 順 利 推 ( 立 法 理 由 參  
照 ）。核 其 目 的 係 為 增 進 M順利推暴眷村 
改建工作」之 公 共 利 益 ，其目的洵屬正當。

(3) 主管機關規劃改建之眷村，其同意改建之原眷 
戶 如 已 達 改 建之法定門檻，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絛 例 第 2 2 條 第 1 項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得逕行
h 主銷」不同意改建眷戶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原 

眷戶雄 益 ，終止原眷戶與眷舍管理機關間之使 
用 借 資 關 係 ，而使原眷戶喪失得繼續居住之權 
利 ，以避免因不同意改建之原 4 戶繼續屎住於 
春 舍 ，而 延 宏 春 #疫 建 工 作 ，邊可達至]「順寺J 
推晨眷村改逢工择」之 公 益 S 的 。

(4) 然 而 ，為 達 到 「順剎推展眷村改建工作」之相 
同 效 果 ，仍有對原眷戶權益損害較少之手段可 
資 選 蘀 ：

a . f e k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同具有「都市更 
新 J 公益目的之都市更新條例，同意參與都市 
更新計畫案之建藥物區分冷者 權 人 之 人 數 、區 
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考權應有部分，於符合法 
定門檻之比率並經主鲁機關核定後，實施者即 
得^友績實施都市更新計金桑，且為順利遂行該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崇 ，得 依 該 條 例 第 3 6 條 規 定 ，通 
知權利變換範圍内應行拆除遷 移之土地改 
良物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自行拆除 
或 遠 # ，甚 期 不 # 除 或 邊 # 秦 ，實 暑 得 手 戌  
為或請丞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代為 
之 ，且貪施者應補償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 
土地改良物之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此 
外 ，# f對不同意都市更新計劃案之建物及土地 

所有 i 人 ，仍保障其同等權利變換之權利，而 
非採取剝奪其建物及土 地所有權之極端手 
段 ，以保 fI：人民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

B. 又為喪顧共有人權益之範圍，促進共有物之有



效 利 用 ，以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土 地 法 第 3 4條 之 1 

規 定 ，共 有 土 地 或 建 築 改 良 物 ，其 處 分 、變更 
及 設 定 地 上 權 、農 育 權 、不 動 產 役 權 或 典 權 ， 
雖得僅以一定比率共看人及其應有部分之同意 
為 之 ，惟仍應保降不同意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 
補 償 ，並 給 予 不 同 意 共 有 人 得 以 同 價 格 卷 同  
或 單 獨 優 先 承 購 之 權 ，亦未採取剝奪不同意共 
着人之遷 私 /歲 土 地 淆 有 #之 端 羊 段 。
參 酌 上 開 立 法 例 ，可知縱為一定之公共利益， 
而有限制人民財產權或居住自由之必要，亦應 
採取對人邑權益損害最少之手段，以符合比例 
房 則 中 之 「必要挺雇則 」。 ，
主管機關規劃之眷村，其同意改建之原眷戶肀 
已達改建之法定門檻，針對不同意改建之辱春 
戶 ，立法者可選擇立法擬制广視為同意毪連」 
或 「視為參與改建」，並賦予主管機關得逕行收 
回 該 眷 舍 房 地 ，且 #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之 手 段 ，亦 可 達 到 r順利推展賽村改建工作^ 
之 目 的 。1 此一手段與_ 車秦舊卷 #改建條例  
第 2 2 條 第 1 項賦^予主管機關 得 「註 銷 j不
同意改建眷戶之 I 舍居住 憑 證 及 原 眷 戶 權 羞’ 
收 回 該 房 地 ，並得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之 
手 段 知 義 ，非但寸 逢 到 相 向 之 效 果 ，且仍可保 
障不同意改逢之 f原眷戶權益」，洵屬對辱眷戶 
權益損害較少之手段甚明。罈見國軍老舊眷村 
改 建 條 例 第 2 2 條 第 1 項關於「主管機關得註銷 
不同意改逢眷戶之眷舍鲁住憑證及原眷戶權 
益 」之 規 定 ，並非對原暴戶權益損害較少之手 
環 ，非 但 違 反憲法第 2 3條所定比例原則中之 
f 必要性原則」，且貪與懲罰單純行使不同意改 
建 權 利 之 眷 戶 麁 異 。 卜

S 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2 2 條 第 1 項關於 
Y 主管機關得註銷不同憙改建聲戶之眷舍居 
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 規 定 ，K縱 j 符合憲 
法 禁 2 3 條 所 規 定 比 例 原 則 ，惟立法耒就主管 
機 ni「註 銷 權 」之行使訂定合理期間之限制， 
赤屬對於 4 暮戶之居住自由及財差權之過度 
侵 害 ，而4 反 憲 法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
(1)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22條 第 1 項所 

定主管機關之「註銷權丨，足以直接發生 
人民喪 失 f 摩眷戶權益」之法律效果， 
性質上| 於卜形成權」。惟因原眷戶所得 

享有之 F原眷戶權益厂係基於國軍老<  
專村改建:條例笔5 條 絮 1 項所創莩’，而 
非接益性行也處分靖後手，已如前述，



是主管機關註銷不同意改建眷戶之「原 
# 戶 籍 益 」，並 非 授 益 行 政 處 分 之 廢 止 ， 
自無行政程序法笔 I2 4 條 所 規 定 2 年除 
斥期間之適用最嵩行政法院 1 0 2年 1 0月 
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

( 2 )  惟按權利之行使應言時效（包括請求權之消滅
時效及形成權之除斤期間）之 限 制 ，不論私法 
上或公法上之權力皆然。此所以司法院釋字第 
4 7 4號 解 釋 理 由 書 ，針對公務員保險現金給付 
請 求 權 之 消 滅 時 效 ，認 4 時
效 制 屢 不 #與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有 重 大 關 係 ，且其 
目的在於尊重既存之事實狀藝，及維持法律秩
之 安 定 ，與 公 益 有 關 ，須 逕 由 法 律 明 定 （法 

祙 保 留 ），自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衡情以命令訂 
定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以命令訂之，並釋示於 
法 律 未 明 定 前 ，應類推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 
公務人員撫卹法等關於退休金或撫卹金讀求 
權 消 滅 時 效 之 規 定 ；以及司法院釋字• 5 ^ 3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秒 對 公 吞 員 懲 處 權 （形晟權J 之 
行 使 期 間 （除 /f期間 ），認為國家對公務貞違 
法失職行為故 應 予 懲 罰 ，惟為弯免對涉有違失 
之 公 務 貞 應 否 予 以 懲 戒 ，長期農於不確定狀 
悲、，貫不和於維捲法庫秩序之安定，亦不矣獲 
致 公 平 之 结 果 ，故懲戒權於經過相當期間不行 
使 者 ，即 不 應 再 予 追 究 ，以％護公務員之难益 
及 法 秩 岸 之 安 定 ，公務人員考績法未設懲處權 
行 使 期 間 之 規 定 ，致公務人貞應受免職懲處之 
4 法 失 職 行 爲 ，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經過一定繼 
縯 期 間 未 受 懲 處 ，服務機關仍彳f 據此行為追溯 
究問考評公務人員，而 予 免 職 處 分 ，有違前開 
意 旨 ，為貫徹憲法上對公務員權益之保障，故 
釋示有關公務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應類推適 
用公矛秦員懲戒法相關規定。

(3) 準 此 ，主管機關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 第 22 
條 第 1 項 規 定 註 銷 不 同 意 改 建 #戶 ^舍 居 住 憑  
證 及 原 眷 戶 權 益 之 行 為 ，對 眷 戶 而 言 ，實屬一 
不 利 盈 之 行 政 處 分 ’為难持法律秩岸之安 定 ’ 
並避免因主管機關無正 f 理由而恣意選擇5  
同時間註銷而至造成實費上之差別待遇，實不 
能任由主管機關長期怠忽行使，而使法律關係 
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是主管機關將不同意改 
建眷戶之卜原眷戶權益 4 予 以 註 銷 ，自應於一 
定 期 間 内 行 使 ，即主管歲關註銷權之行使應有 
除 斥 期 間 之 限 制 。亦即主管機關之註銷權於經 
過 相 當 期 間 不 行 使 者 ，即 不 應 再 予 註 銷 ，以維



護原眷戶之權益及法律秩序之安定。惟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條例就主管機關行使註銷權未設 
有 除 斥 期 間 之 規 定 ，此 一 法 律 漏 洞 ，使主管機 
關註銷權之行使欠缺除斥期間之限制，非但有 
害於法律秩序之安定性，對於原眷戶更構成過 
度 之 傷 害 ，與 比 例 原 对亦 有 未 符 。

(4)由於 廣 義 之 時 效 制 度 （包括消滅時效與除斥期 
間 ）屬 於 憲 法 上 法 律 保 留 事 項 （司法院釋字第 
4 7 4號解釋參照），_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 2 條 第 1 項所定之丫註 銷 藉 4 , 屬於形成權之 
性 質 ，惟同條例並無除斥期簡之規定，而與比 
i列廣則看違，已如前 4 ，义 因 其 屬 針 # 違 法  
行 政 處 分 所 每 之 「撤 銷 ！，f 非4 對合法行政 
鏖 分 所 為 之 r廢 止 」，更非屬對違反行政法上 
義 務 所 為 之 「裁 罰 &不 利 碜 分 4 , 現行行政程 
序 逢 龛 13 1 條 ■ 公 ; 个 請 来 權 」所定之消 
咸時效固無適用之隹地’同 法 第 1 ^ 條 、第 I24 
條 針 對 「「撤 銷 權 」、t戽 止 權 」及行政罰法「第 27 

「叙 處 權 」等 t 形成如 ^ 所 定 之 「各斥 
夺無法適用於國^軍老舊j眷村毯建條例

弟 1 項 所 定 之 「註 銷 權 」（最 1%行政
議決議法 院 1 0 2年 度 1 0 月 份 庭 長 法 官 聯 . „ ......

參 照 ），且 此 一 法 定 之 註 銷 權 ，與上開形成權 
之性質夺欠缺明顯之類似性，而難以參酌司法 
院 釋 字 索 5 8 3號解釋意旨類推適用上開除斥期 
間 之 規 定 。是司法院大法官縱認為國軍老舊眷 
奸改建條例就該條例第 2 2 條 第 1 項 之 「註銷 
磁 」未 設 除 斥 期 間 之 規 定 ，並 未 違 憲 ，亦懇請 
釋示應類推適用何種法定除斥期間之規定，俾 
供遵循

.)綜 上 所 述 ，國旱老舊眷村改建條划第 5 條 第 1 項 
規 定 ，賦 予 原 春 戶 得 依 法 享 有 之 f原建戶權益」， 
屬 於 憲 法 第 1 0條 及 第 1 5 條所保障之人民居住 1 
由及財產權之範疇，該 條 例 第 2 2 條 第 1 項規定主 
管 機 關 得 莩 行 1註 銷 」不同意改建眷戶之眷舍居 
住 憑 證 及 r原眷戶權益」，係屬限制人民隹住自由 
及 財 產 權 之 不 利 處 分 ，萁目的 在 於 增 進 r順利推 
展眷村改建工作」之 公 共 利 益 ，固 屬 正 當 ，且所 
採 取 之 手 段 確 可 達 到 「順利推展眷村改建工作」 
之 公 益 目 的 ，惟並非可達到相同效果且對原眷戶 
權益損害眷少之手段，違 反 憲 法 第 2 3 條所定比例 
原 則 中 之 1■必要性 原 則 」，並有懲罰單純行使不同 
意改建權利之眷戶之 嫌 ；又國罕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就主管機關行使註銷權未設者除斥期間之規 
定 ，此 一 法 律 漏 洞 ，又無法藉由類推適用相同性



四 、

司

中 華

質之除斥期間而得以填補，使主管機關註銷權备 
行使欠缺除片期間之限鈿，非但看害於法#秩序 
之 安 定 性 ，對於原眷戶更構成過度之侵害，與比 
例原則亦有采轉。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M

最高行政法院 1 0 3年 2 月 1 3 日 1 0 3年度判字第68 
號判決書影本一件。

此 致

聲請人 徐少亭

揚春竹

尹詩英

王姜宜鳳 ["「「
-：[：•：!；' X-

瑪松連 

孔祥瑞

■ 要

l i M j
l i i

管陳靜子 

張陳瑞蘭 _  

蔣琴 s  ―  

林章鳳

民 國  104 年 1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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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行政類

【裁判字號】 103,判，68 

【裁判日期】 1〇3〇213

【裁判案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裁判全文】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3年度判字第68號

上 訴 人 羅 家 基  
吳守成 
張范儀方 
孟胡少英 
王立禮 
耿李靜貞 
陳雲 

.常學光 
宋宇剛 
王華友 
黎熾光 
林尤秀欽 
陳義萍 
闻昇売

共 同
^訟代理人葉智幄律師
上 訴 人 尹 詩 英  

楊春竹 
徐少亭 
王姜宜鳳
馮松蓮（即馮誠之承受訴訟人）
孫慧娣
孔祥瑞
管陳靜子
張陳瑞蘭（即張家麟之承受訴訟人)
蔣琴崗
林章鳳

共 同
^訟代理人董志鴻律師 

李亭萱律師
蔡 鴻 杰 律 師 （共同送達代收人張桂燕

上 1 人
複代理人陳志勇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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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上 訴 人 國 防 部  
代 表 人 嚴 明
上列當事人間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2年9月2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更一字第200號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 、 緣上訴人與原審原告陳閒賢（未提起上訴）原係高雄市國軍 

老舊眷村「明德新村」及 「建業新村」 （下合稱明建新村） 
眷舍之原眷戶或繼承人。該新村前經被上訴人所屬總政治作 
戰局依行爲時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相關 
規定辦理眷村改建事宜，並作成民國92年11月25日勁勢字第 
0920014643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於92年12月5曰召開 
高雄市自治新村改建基地法定說明會，以原眷戶同意參與改 
建者，應於93年3月4日前將改建申請書完成認證後，交送列 

管單位層轉被上訴人，逾期或限期補正仍未繳交者，視爲不 
同意改建戶。嗣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現改制爲國防部海軍 
司令部，下稱海軍司令部）彙整該軍列管明建新村原眷戶暨 
違占建戶遷建自治新村改建基地申請書法院認證結果及眷籍 
清查補正資料後，呈報被上訴人以93年12月24日勁勢字第09 
30019191號令核定明建新村遷建自治新村改建基地眷戶各選 
項認證結果，同意改建之原眷戶合計超過3/4以上。其中部 
分上訴人雖完成改建申請書認證，惟嗣以存證信函聲明註銷 
該申請書，部分上訴人未依限提出改建申請，另經列管單位 
通知陳述意見，亦未於期限內說明，或未表達配合改建意願
，海軍司令部以97年5月23日國海政眷字第0970001436號及 
97年6月30日國海政眷字第0970001793號函呈報被上訴人分 
別以97年6月23日國政眷服字第0970007819號 、97年7月14 
曰國政眷服字第0970008841號函，依眷改條例第22條規定，
註銷上訴人原眷戶權益，請將眷舍及土地於97年7月25曰及 
同年8月15日前繳回列管單位，逾期未繳還者，將依法向法 

院聲請裁定後強制執行。上訴人不服，訴經行政院爲「撤銷 
原處分」之訴願決定。被上訴人復分別以98年2月5日國政眷 
服字第0980001435號及第0980001436號 函 （下合稱原處分） 
，註銷上訴人羅家基等24人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及 

註銷高丁秀雲與陳姜秀琴（高丁秀雲、陳姜秀琴已亡故，高 
昇光及陳義萍分別爲繼承人）之眷舍居住憑證。上訴人及原 
審原告陳閒賢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判決駿回 
後 ，本院以100年度判字第1702號判決廢棄發回，原法院更 

爲審理後，以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復行上訴。
二 、 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一)系爭公告及所有通知均由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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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屬轄下機關所爲，逾越機關權限，被上訴人據上開基礎 
作成之原處分自非合法；另明建新村無改建及合倂改建之必 
要 ，原處分有違比例原則。（二)明建新村所出具經認證高雄市 
「自治新村改建基地」原眷戶改（遷）建申請書之同意改建 
戶中：建業新村26號 、38號 、39號 、107號 、158號 ，明德新 
村26號 、28號 、38號 、39號 、45號等10份係屬逾期認證，於 

計算同意改建原眷戶數時應予扣除。建業新村原眷戶張永鐘 
等3戶 ，卻有6份認證書，其重複部分亦應扣除。（三)不具 「國 
軍眷舍管理表」表列親屬9戶 ，顯不具原眷戶資格，自無法 
爲同意改建之認證。（四)要求參加眷村改建認證申請時，必須 
具有眷戶資格，日後改建之同意與否，亦須具有眷戶資格始 
得爲之。張仁耀、劉桂馥、吳善熊、李永聖、崔爲瑞、周明 
恩等人之權益承受核定文均於認證後方發文，即其於認證之 
當時，尙不具有承受權益資格，不可參加認證，該6戶所提 
之認證書應屬無效。原眷戶周光輝於93年6月2日認證時本人 

尙健在，卻由其配偶周吳培基爲申請，其所爲之認證書應屬 
無效。（五)26戶子女權益承受核定日期已逾認證申請截止日， 
依眷改條例第5條及國軍老舊眷村原眷戶死亡權益承受補充 
規定，該26戶之認證書不應列入計算基礎。（六)以下認證應屬 
無效者：（1)胡明諄等8戶認證書所載之申請人身分證字號及 
姓名不符，足使人合理懷疑該8份認證書是否確經本人當面 

於公證人蓋章或請求認證，與當初被上訴人要求眷戶之申請 
書需經認證之意旨不符，應予扣除。（2)認證書經塗改而未蓋 
章共15戶 ，該認證書之效力亦受懷疑，應屬無效。（3)另有19 
4份認證書簽名與印章不同、簽名字跡不相符等諸多瑕疵，
與公證法第101條第5項及施行細則第78條第2項要件未合而 
屬無效。（4)曾國安等44戶之認證書中申請人姓名、資料等， 

皆係預先電腦打印，且未載明彼等識字等語，與其他經同一 
公證人同一時間認證之認證書368份 ，係由申請認證人在認 
證書上以簽名之方式爲之不同，顯無法證明申請人確與公證 
人有面對認證簽章，違反公證法第10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而需扣除。（七)張家麟等20戶曾以存證信函表達不參加眷改， 
並遭被上訴人以原處分註銷渠等眷籍在案，被上訴人既稱尊 
重眷戶爲其居住生活的考量所爲之變更同意之決定，則該20 
戶應當無效認證，應予扣除。（八)楊春竹等15戶簽屬同意認證 

後 ，再行簽屬有條件認證書，意即其後表示不同意，該部份 
應予扣除。（九)張康海等37戶係同時公證，卻由不同之公證人 
爲之，認證書何者爲有效，頗有疑義，應予以扣除。（十)關鳳 
臣等21戶均係於60至80年間享用華夏等基金貸款，卻又配與 
眷舍，與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第11條第2項第2款規定 
相悖，應扣除該21戶之認證。（十一)發生門牌編制相同而居住憑 

證之文號皆不同之情事，係因被上訴人違反國軍軍眷業務處 
理要點之規定，違法發放居住憑證所致。依國防部87年祥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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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3號令規定協商由1戶承接眷改權益者，應先扣除多餘之 
7份認證書，若未出具協商承受權益者，即應將該12份認證 
書全數扣除。（十二)綜上，就被上訴人所提出之412份經認證之 
高雄市「自治新村改建基地」原眷戶改（遷）建申請書，扣 
除上述眷戶認證部分，同意改建戶即未達眷改條例第22條所 
定全體原眷戶3/4以上之改建門檻，是原處分自非適法等語 

，求爲「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
三 、被上訴人則以：（一)被上訴人立於主管機關地位進行明建新村 

改建之認證程序，上訴人不同意改建，原處分依眷改條例第 
22條規定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並無違法。（二）
被上訴人計算明建新村認證書時已將逾越認證期限之原眷戶 
陳業等10戶排除。另第1次認證時，張永鐘等3戶確有重複提 

出申請書之情事，然彼等所提之認證書除有眷戶親自簽名外 
，並經公證人認證，應視爲同意改建之眷戶，僅需將其重複 
繳交之3份扣除，而非全部不予計入。（三)依眷改條例第3條規 

定 ，是否具原眷戶資格，係以該眷戶是否領有主管機關或其 
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 
眷村住戶爲認定基準，並非以門牌號碼爲據。上訴人所稱趙 
國慶等12戶雖有門牌號碼相同之情形，然此係門牌編制所生 

之問題，與原眷戶資格之認定並無關連。辦理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注意事項第1條第2項規定係針對1戶2舍以上之情形，規 

定1原眷戶僅得享有1原眷戶權益而配1眷舍，與上訴人所稱1 
門牌號碼有2原眷戶之情形不同。縱該12戶之門牌相同，然 

彼等所持主管機關核發居住憑證公文書之文號皆不相同，顯 
見其均具眷改條例第3條所稱之原眷戶資格，被上訴人將之 

計入同意改建原眷戶之戶數，並無違誤。（四)上訴人主張李繼 
華等9戶非國軍眷舍管理表表列親屬，惟門牌號碼72之原眷 

戶仍爲李繼華，其並無違法權益承受之情事。（五)張仁耀、劉 
桂馥分別於61年9月29日、75年9月21日死亡，其配偶張范儀 
方 、劉陳傑依眷改條例第5條規定得優先承受權益，且均爲 

認證書申請人。縱彼等申請認證時，尙未完成權益承受申請 
，惟提出認證書時已有承受原眷戶權益之資格，且嗣後已由 
被上訴人核定爲權益承受人，自不影響認證書之效力。另依 
被上訴人勁勢字第0930006365號令附件所示，吳善熊係於92 
年10月30日死亡，該令雖係依海軍司令部93年4月22日澄育 
字第0930000909號呈辦理，惟該呈係同時辦理5員權益承受 

事宜，故尙無法以該呈發文日期作爲吳善熊之配偶申請權益 
承受日期之推算。況吳善熊死亡後，其配偶吳楊芳仙依眷改 
條例第5條規定得優先承受權益，且認證書申請人亦係吳楊 

芳仙，自得認已補正該瑕疵，而不影響認證書之效力。至李 
永聖、崔爲瑞、周明恩等人死亡及其配偶申請權益承受曰期 
均係早於認證期限，僅因行政作業時間，方於93年3月8曰核 

定 ，應不影響其認證效力。而周光輝之配偶周吳培基已認列 
逾期認證予以扣除，未計算在改建戶數內，上訴人復加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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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足採。（六)就上訴人所稱陳業等28戶權益承受核定逾期 

乙節，其中陳業、牟永鐘已屬逾期認證眷戶，本即扣除而未 
計算在改建戶數內。其他26戶部分，依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 

、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注意事項第1條第1項規定，皆屬原 
眷戶。其子女權益承受核定日期雖逾期，惟部分係因行政作 
業之時間流程，又原眷戶權益並未經註銷，且嗣後已由被上 
訴人核定爲權益承受人，該等權益承受人於提出認證書時，
皆已完成權益承受申請及核定，自不影響認證書之效力。（七) 
行政行爲應避免使已確定之案件立於不確定之狀態，進而嚴 
重影響法安定性，故於第1階段認證期間屆滿後，眷村改建 
與否即爲底定，被上訴人依認證之結果是否超過3/4之法定 

門檻決定是否辦理眷村改建，不再變動，俾免改建計畫陷於 
浮動不安之狀態而增加改建成本，進而影響同意改建眷戶之 
權益。此後，如有部分眷戶變更意願爲不同意改建，經溝通 
後如仍不同意改建或不配合改建，則從其意願。惟其嗣後變 
更改建意願之表示，應僅係個別眷戶是否爲眷改條例第22條 

所稱之不同意改建眷戶，而不生重行計算改建比例之效力。 
若許原於第1階段認證期間內繳交同意改建申請書之原眷戶 
，於認證期間屆滿，眷村改建與否底定後，再爲撤銷其先前 
所爲同意改建之意願表達，並進而影響被上訴人對於明建新 
村改建與否之決定，將使被上訴人已進行之改建工作付諸流 
水 ，並使改建程序陷於不安定狀態，嚴重影響同意改建眷戶 
對於已核定改建程序之信賴，而造成其財產上之嚴重損害。
上訴人所舉之眷戶張家麟等戶，均係於第1階段同意改建並 
提出認證書之眷戶，被上訴人將其列爲同意改建戶之戶數，
自屬合法。（八)至上訴人主張楊春竹等15戶前後簽不同意願認 
證 、張康海等37戶同期間簽相反意願認證之情形完全重疊，

顯係爲增加不同意戶數之假象，並不足採。上訴人雖表示其 
於期限內已另立高雄市自治新村改建基地明建新村原眷戶有 
條件不同意眷村改建聲明書，惟並未於期限內送達予被上訴 
人 ，自不足採認，亦不影響彼等於認證期限屆滿前已同意眷 
村改建原眷戶戶數之效力。（九)胡明諄等9戶之認證書所載申 

請人身分證字號及姓名，雖與管理名冊上所列之身分證字號 
不符。惟是否具備原眷戶資格係以是否具有公文書爲準，並 
非以管理名冊爲據，管理名冊上之資料或有誤植，並不影響 
原眷戶本人到場認證之資格，故無從以認證書上之身分證字 

號與管理表不符，即謂非其本人到場認證。況各該認證書均 
確實由公證人予以認證，自屬合法有效，上訴人單憑主觀上 
之猜測，質疑部分認證書是否爲本人簽署，亦屬無據。（十)原 
眷戶於法定期限內持認證書辦理認證之目的，乃在表達及確 
定其同意改建之意願，彼等既同意辦理改建，並於被上訴人 
所提出之認證書親自簽名，且於公證人認證時更提出其身分 
證明文件證明爲眷戶本人無誤後，再由公證人辦理認證，依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PrintFJUD03—O.aspx?jrecno=:103%2c%e5%880/〇a4". 2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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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判決意旨，應認提出認證書 

之眷戶，確爲同意改建之眷戶無疑，被上訴人將此等認證書 
計入同意辦理改建之法定門檻，尙難認有何不合法之處。且 
就認證書中有關「本人意願欄」既均經申請認證人簽名確認 
，並於最末用印於其上，客觀上應可推認申請認證人應均係 
於公證人面前請求認證，符合公證法第101條第1項所要求應 
由申請認證人於私文書上簽名之要件等語，資爲抗辯。

四 、原判決係以：（一)被上訴人固爲眷改條例之主管機關，惟此並 
不表彰舉凡眷改業務均需由被上訴人親力爲之，始爲適法。 
被上訴人既以89年5月19日 （89 )祥祉字第05728號令，指揮 
所屬總政治作戰局辦理原眷戶法定說明會公告作業，則該局 
及該局轄下各列管軍種單位就明建新村改建說明會公告相關 
業務之行政行爲，本應視爲被上訴人基於事務主管機關指揮 
轄下所爲之行政行爲，並非被上訴人所屬總政治作戰局或各 
列管軍種單位（明建新村由海軍陸戰隊指揮部及海軍後勤司 

令部列管）逾越權限之行政行爲。且被上訴人所屬總政治作 
戰局依國防部令以系爭公告召開高雄市自治新村改建基地改 
(遷）建認證說明會，並爲若干事項之公告，核其內容無非 
將明建新村改建程序及同意改建與否之法律效果等事項告知 
眷村住戶，並未對外發生公法上權利得喪變更之效果，至於 
關於原眷戶權益註銷之說明，則係首揭眷改條例施行細則之 
重申，乃事實通知，並非行政處分至明。另被上訴人所屬總 
政治作戰局依被上訴人指揮，除於系爭公告事項載明同意改 
建之原眷戶及違占建戶應於說明會後3個月內，塡具改（遷 
) 建申請書，並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後，連同相關資料 

一倂繳交至列管軍種單位，逾期未繳交者則視爲不同意改建 
戶 。……本眷村原眷戶有3/4以上同意改（遷）建 ，並經法 
院 （或民間公證人）認證者，本村即按改建計畫及相關程序 
改建，對不同意改建者，本部得逕行註銷原眷戶眷舍居住憑 
證 （含公文書）及其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管轄之地 
方法院裁定強制執行等語外，公告所附申請書並就眷改條例 
第20條第3項所示事項詳予以記載，有系爭公告所附申請書 

附卷爲憑，核此公告所揭示改建認證之程序及相關資訊，就 
不同意改建者得爲註銷處分之情節已具有相當預告性質，所 
揭示之資訊充分，賦予決策之期間相當（3個月），故原處 

分於正當程序之進行，並無不備，至上開正當程序之踐行究 
係由被上訴人或其轄下機關爲之，對上訴人權利其實並無妨 
礙 。（二)依眷改條例第3條規定，凡於69年12月31日以前興建 

完成之軍眷住宅，均屬適用眷改條例之國軍老舊眷村，而明 
建新村之眷舍係69年12月31日前興建完成，此有卷附該村眷 

舍管理表可稽。徵諸眷改條例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意旨以觀 
，其目的並非侷限於改善軍眷之生活環境，「提高土地使用 
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中低收入戶、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PrintFJUD03 0.aspx?jrecno=103%2c%e5%88%a4... 2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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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均在其中，是以，是否爲老 
舊眷村應以各該眷村所佔用地房屋整體以觀，而非以眷村內 
各房屋獨立判斷，上訴人主張以眷村於69年12月31日興建後 

，房屋及道路是否整潔而論究各該眷村是否老舊，自非的論 
。明建新村既於69年12月31日前興建，距今約30年 ，而高雄 

市近年來高度開發，亟須土地參與整體規劃、美化市容，被 
上訴人認定明建新村爲眷改條例所規範改建之老舊眷村，進 
行改建，自無不法。又依眷改條例第2條第1項 、第6條第1項 

規定，國軍老舊眷村之改建，乃由權責機關即被上訴人按眷 
村分佈位置，依條件相近者採整體分區規劃。是以，老舊眷 
村如何整體分區規劃，屬立法機關以法律上不確定槪念方式 
授予行政主管機關爲政策上之價値判斷，並對判斷之成敗向 
立法機關負責，法院對此類行政上裁決尊重其判斷餘地。被 
上訴人係以地理位置及管理上是否屬同一自治會爲區分，將 
門牌編訂爲明德新村、建業新村者併爲「明建新村」一眷村 
處理，上訴人對於明德新村及建業新村地理位置相近、管理 
上同屬一自治會等節，亦無爭議，則被上訴人上開分區有其 
正當理由。（三)明建新村原眷戶總數爲508戶 ，被上訴人爲明 

建新村列管單位之上級機關，除非有實證顯示其所製作之眷 
舍管理表冊所載與事實不符，否則，各該眷村眷舍總數自當 
以眷舍管理表冊中所列者爲準，被上訴人所提出經認證之申 

請書計有412份 ，經比對各該申請書與眷舍管理表冊，核算 

應排除者有： 逾期認證10份 ：此部分兩造均認同應予排除 
。②重複認證計有6份 （分別爲門號80號 、84號 、89號 、95 
號 、204號 、220號），應删除其中3份 。又重複認證並無違 

法之處，亦非無效事由，只是計算同意戶數時，應就重複部 
份删除。③申請書原眷戶林蔭中、李繼華部分，經比對眷舍 
管理表冊所附資料，及被上訴人於審理中所提出之其他原眷 
戶承受權益憑證，未能確認爲原眷戶或原眷戶死亡由承受其 
權益之眷屬所提出者，亦予删除。④申請書由王洪鈞、張嘉 
淦 、宋貫一、王立中、張寶盆、林學桂、馬紀友及郭發鰲出 
具者，共8筆 ，經比對，非屬「國軍眷舍管理表」列得承受 

之親屬，應予删除。⑤總計：明建新村原眷戶共計508戶 ，4 
12戶提出同意認證，扣除逾期認證10戶 、重複認證3戶 、眷 
籍未確定2戶及非屬國軍眷舍管理表列親屬8戶 ，有效同意認 
證爲389戶 ，與原眷戶總數比例爲76.5 7 %，達法定3/4之門 
檻 。（四)眷改條例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所作同意改建之確認 

程序之認證，主要目的只是在統計同意主管機關所提出改建 
方案之人數是否超過總眷戶3/4以上，確認符合多數原眷戶 
之意念，苟已達此門檻，則並得註銷不同意改建者之眷舍居 
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令其搬離，以免因少數眷戶之特定利 
益而妨礙多數人所支持之改建計畫施行，此爲眷改條例第22 
條第1項之所以一方面賦予原眷戶參與規劃權限，一方面令 
反對者退場之立法意旨。是故，眷改條例中原眷戶之「同意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PrintFJUD03—0_aspx?jrecno=103%2c%e50/〇88%a4". 2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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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乃公法上賦予特殊效果之同意權行使，且其行使同意 
權之客體乃主管機關之「眷改規劃內容」 ，並非眷村是否「 
改建」。而原眷戶同意改建計畫是否達一定比率，也只是主 
管機關是否續行實施同一改建計畫之要件，則只須原眷戶於 
某時點同意改建計畫達一定比例，主管機關即得據此實施改 
建計畫，曾行使同意權之原眷戶縱然事後反悔，亦不影響同 
意權所產生開啓主管機關得開啓原眷改規劃施行程序之效果 
，否則依原眷戶反覆意見爲決策，導致眷改規劃內容陷於不 
安定，顯非眷改條例第22條規定之本意。惟前曾同意者，嗣 
後表示反對意見，雖不得撤回其同意，致影響眷改規劃內容 
，但既然事後不再認同已進行之眷改規劃，則仍應尊重其選 
擇 ，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避免渠等藉此行使 
少數人利益，有礙眷改之進行。（五)至上訴人主張經認證之申 
請書書尾姓名多有印刷或蓋印非簽名、書尾簽名與簽名筆跡 
不同、認證書所載身分證字號及姓名不符、及簽名塗改未簽 
名等瑕疵，屬對於公證人辦理公證事務違法不當之指述。上 
訴人已依公證法第16條 、第17條規定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下稱高雄地院）提起異議，亦經該院以100年度抗字第234號 

民事裁定駁回確定，於本件仍執前詞主張經認證之申請書仍 
有上述瑕疵，非得計入同意門檻，自非可採。而除上訴人以 
外之其他明建新村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雖另就認證申請向 
民事法院提起異議（高雄地院以101年度聲字第15 3號受理） 
，因上訴人並非該案之當事人，不受該案裁定之拘束，是該 
案雖尙未終結仍繫屬於高雄地院，然其結論與本件無涉。另 
上訴人主張原眷戶張家麟等20戶於期限屆至後表達不同意改 

建意願，應不得計入同意人數乙節。原眷戶既已行使同意權 
，而同意之眷改規劃內容亦經原眷戶一定比率之同意，事後 
即不得撤回同意，是上開原眷戶之人數仍應計入同意人數。 
而其主張原眷戶張康海等37戶於同期間簽立意見相反之認證 

書 ，意向不明乙節。惟上開眷戶均有同意改建之認證書送達 
被上訴人，上訴人稱渠等「同期間簽立意見相反」之認證書 
乙節，則無可憑。再者，同時簽立，是否同時送達被上訴人 
，亦無可稽。徵諸前述說明，原眷戶一旦行使同意權，即無 
再行撤回之權限，卷存上開眷戶之同意改建認證書，既無反 
證 ，應認其係同意眷村改建方案，苟嗣後有相反意見，則仍 
計入同意人數，並應爲註銷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六) 
比對眷舍管理表冊與認證之申請書後，雖有部分申請人與眷 
戶名稱有所不同，但經核對眷舍管理表冊內原眷戶配偶子女 
姓名，除無從經由比對眷舍管理表冊內所載原眷戶親屬資料 
及被上訴人於審理中所提出之原眷戶承受權益憑證，而得確 
認係因原眷戶死亡，而由其配偶或子女承受權益者外，核申 
請人均可認係具有原眷戶權益而得行使同意權者，並無疑義 
。且鑑於眷改條例第22條規定主要立法意旨在於住民參與，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PrintFJUD03 O.aspx?jrecno=l03%2c%e5%88%a4… 2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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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眷戶配偶或子女權益承受核定日期即使係在認證期限後 
，只要承受事由發生於認證期限前，於認證期限前即爲住民 
，縱使申請承受或核定承受日期逾認證期限，於核定承受時 
起 ，應認補正其資格，而爲原眷戶之適格，得行使同意權。
而所謂「眷村違占建戶」是否爲眷改條例所照顧之範疇，原 
非無疑義，惟立法者認營地上違占建戶「類似」原眷戶、中 
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 、兵 ，基於社會福利政策 
考量照顧上開人等，使之得優於一般國民權益。且眷改條例 
第22條立法意旨在於住民參與，資令都市改造取得認同。眷 

村中所謂「違占建戶」 ，基於一定時代文化背景，對於眷村 
之情感與利益，與原眷戶幾無差異，是住民參與時，本應將 
其列入，意見應倂同參考。是統計眷改規劃是否得到住民多 
數同意而得推動時，將之計入眷戶中倂同考量，計算其同意 
人數，自屬得當。又依眷改條例第3條規定，是否具眷改條 
例所稱之原眷戶資格者，係以眷戶是否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 
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爲認定依據，
並非以門牌號碼爲準，趙國慶等12戶雖有門牌號碼相同之情 

形 ，然此僅係門牌編制所生之問題，與原眷戶資格之認定並 
無關連，該12戶均領有眷舍居住憑證，既皆具原眷戶身分，

且均於法定期限內提出經認證之同意改建申請書在案，自應 
將之計入同意改建原眷戶之戶數。是以，上訴人雖有若干爭 
執 ，但經被上訴人提出原眷戶名冊暨同意改建眷戶之認證書 
，已足證明明建新村達3/4以上原眷戶同意改建。（七)上訴人 
未於高雄市自治新■改建基地等1〇村（含明建新彳4)改（遷 
) 建第1階段說明會後3個月內配合辦理並提交改建同意認證 
書 。經海軍陸戰隊於95年12月19日以潮眷字第0950010087號 
函請上訴人於96年1月15日前提出陳述書；海軍司令部於96 
年2月14日以渝眷字第0960001120號函請上訴人於96年3月1 
曰前提出陳述書，逾期視同放棄陳述之機會，上訴人仍未據 
以辦理認證。依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注意事項第伍.二及 
第伍.二之規定，逾期未表示或仍不配合改建作業者，視爲 
不同意改建之眷戶。經履次請上訴人陳述意見，渠等仍不予 
置理，上訴人真意確爲不同意改建即屬無疑。又本件明建新 
村已有逾法定3/4比例以上之原眷戶同意改建，上訴人確屬 
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被上訴人自得依眷改條例第22條之規 
定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又本件已於94年12月 
5曰召開說明會後3個月內獲得3/4以上眷戶同意改建，本應 

續行後續改建事宜，惟因上訴人等原眷戶不同意改建，拒不 
搬遷，致延宕改建時程，被上訴人轄下機關一再函知儘速辦 
理認證後送被上訴人憑辦，並屢次通知上訴人不同意改建之 
法律效果，惟上訴人始終不同意改建，此等程序拖延長達2 
年有餘，對於已同意改建之住戶則造成期間延宕之損害，及 
都市發展遲緩所形成之公益危害，被上訴人遲至96年 、97年 

始以原處分註銷上訴人之原眷戶權益，實已斟酌本案歷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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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與上訴人等協調溝通程序仍未果之情事，爲顧及其他大多 
數同意改建眷戶之權益，應認其裁量權之行使並無任何逾越 
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處，更無違比例原則。（八)綜上，上訴人既 
爲規劃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原眷戶或其權益承受人，然不同 
意改建，而所屬各該眷村同意改建比例已達3/4，則原處分 
註銷上訴人之原眷戶權益，符合眷改條例第22條之規定，自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當等詞，資爲論據，駁 
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 、上訴人羅家基、吳守成、張范儀方、孟胡少英、王立禮、耿 
李靜貞、陳雲、常學光、宋宇剛、王華友、黎熾光、林尤秀 
欽 、陳義萍、高昇亮上訴意旨略以：（一)原判決僅以行政一體 
爲由，簡述被上訴人毋須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爲權限委任， 
亦無論述何以被上訴人授予總政治作戰局辦理改建計畫之情 
形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5條之規定，卻無庸適用該法條，架 
空行政程序法第15條之適用範圍，放任行政機關權限管轄劃 
分不明之惡習。另行政程序法第19條第1項職務協助之前提 
要件當以請求機關所請求之行政行爲係屬被請求機關之權限 
範圍內爲必要，惟眷改條例第2條第1項並未明定總政治作戰 
局有辦理眷村改建程序之權限，可知該局並無辦理之權限， 
更遑論係屬其權限範圍內之職務事項，是本件情形顯不符行 
政程序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原判決就上訴人所主張之法 
律見解如何取捨未爲闡述，僅以行政指揮權帶過，顯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事。（二)本件明德新村原眷戶僅57戶 ， 
建業新村之原眷戶則有451戶 ，其比例顯不相當。縱令明德 

新村全體原眷戶均表示不願意改建，然於建業新村有絕對優 
勢之前提下，仍難改變眷村改建之決定，此形同對明德新村 
全體原眷戶改建與否意願表達之實質剝奪。被上訴人於未能 
確保經合倂辦理改建意願認證程序之原眷戶其所爲表達之意 
願皆屬同價之前提下，逕將明德新村與建業新村原眷戶改建 
意願認證程序合併辦理，顯借由形式上平等來侵害實質平等 
，而與平等原則有違，即應認行政機關就立法機關所賦予之 
裁量空間違反平等原則，而屬裁量濫用，法院即應介入加以 
審查，原判決未思及此，實屬不當，當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 
適用不當之違法。（三)被上訴人欲將兩眷村中一部分土地贈與 
高雄市政府，另一部分土地始做爲改建住宅，此將使原眷戶 
得享用之生活空間縮小，不利原眷戶之生活品質，而被上訴 
人未將眷村之基地中有部分土地不列入改建之用地之資訊告 
知原眷戶，顯違反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原判決認被 
上訴人於認證說明會上已清楚說明認證之程序及相關訊息， 
對不同意改建者得爲註銷處分之情節已具有相當預告性質， 
此顯未對被上訴人應說明之內容作實質審查，不符憲法上所 
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保護之要求。（四)建業新村與明德新村中 
有些眷戶係於69年後再自行出資重新整建，且明德新村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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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新村係被上訴人於88年依職權合倂爲明建新村，其合倂後 
係屬另一眷村，此均不符眷改條例第3條之規定，原判決未 
考量於此，逕適用眷改條例，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五)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列入計算同意戶數中有194份具有簽名不符 

之瑕疵，應不得列入計算門檻中，原判決認此業經高雄地院 
100年度抗字第234號民事裁定駁回確定，應屬無理由之主張 
。惟經仔細比對後，其中共有112份認證書未經高雄地院上 
揭裁定審理，原判決未實質審理該112份認證書之同意效力 

，逕列入計算同意門檻，顯有應調查證據而未調查之違背法 
令 。況本院100年度判字第1702號判決發回意旨已明載，有 

關眷戶認證書效力是否有疑，行政法院於事實審有調查義務 
，惟原判決仍逕弓丨高雄地院異議裁定之結果認上訴人主張認 
證書有違公證法規定之主張不可採，亦顯與發回意旨有違。
(六)依眷改條例規定，同意改建之戶數達到總眷戶之3/4者 ，

即進行眷村改建計畫，是同意改建之戶數將會直接影響是否 
進行改建作業，應謹慎認定得行使同意權之資格，而以具有 
「合法享有居住權限者」作爲適格主體。違占建戶本無使用 

土地之權源，不因其長期占有使用土地即成爲適格之眷戶，
原判決卻認違占建戶對於土地、眷村之情感與合法眷戶無所 
差異，顯違背平等、論理及經驗法則。又原眷戶固非土地所 
有權人，惟土地上之建物係由原眷戶自行興建，原眷戶與被 
上訴人間係成立土地使用借貸關係，原判決謂眷舍所有權人 
爲被上訴人，進而認定原眷戶就是否改建無表示意見之權限 
，應屬認定事實之錯誤。況原判決既認定違法不得使用土地 
之人尙應受保護，則對土地享有合法占有權源且自行出資興 
建房舍之原眷戶，理應受更強度之保障，惟原判決未考量原 
眷戶與違占建戶間之利益衡量，逕認被上訴人之裁量權行使 
無違比例原則，顯有邏輯上矛盾，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

六 、上訴人尹詩英、楊春竹、徐少亭、王姜宜鳳、馮松蓮、孫慧 
娣 、孔祥瑞、管陳靜子、張陳瑞蘭、蔣琴崗、林章鳳上訴意 
旨略以：（一)海軍陸戰隊95年12月19日瀚眷字第0950010087號 
函及海軍司令部96年2月14日渝眷字第0960001120號函屬行 
政程序法第102條負擔處分前給予受處分人陳述意見之通知 

而已，並無容許眷戶再參與認證或表明再參與認證之程序、
法律效果等，顯無使眷戶得據該函文再辦理認證之意；況且 
上開函文亦未送達上訴人，致上訴人並未接到被上訴人之真 
正正式通知而無從知悉應於何時、依何程序向何人辦理認證 
及認證後之效力。被上訴人卻容許部分眷戶於第1階段認證 
期限過後再參與認證，卻不對部分含上訴人在內之眷戶揭露 
完整之可再參與認證資訊，使上訴人未能參與再認證程序，
與不得爲差別待遇之平等原則有違，原判決未就此撤銷原處 
分 ，其適用法規即有違誤。另原判決既認定被上訴人曾「一 
再函知上訴人儘速辦理認證後送被上訴人憑辦」，惟其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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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被上訴人並未提出，原判決亦未依職權調查，亦有違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二)軍眷配住宿舍，核發眷舍居住 

憑證，乃被上訴人以行政處分爲之，屬授益行政處分，其註 
銷係屬處分之廢止，故嗣後如欲廢止，應受行政程序法第12 
4條2年除斥期間之限制。本件認證期限已於93年間屆至，被 
上訴人遲至97年始廢止上訴人之眷舍居住權及原眷戶權益， 
已逾認證期間結束達4年之久，不符2年除斥期間之規定，該 
廢止處分自有違法，原判決未就此部分於理由中論述，顯有 
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情事。（三)高雄地院101年度聲字 
第153號裁定已認定有7戶眷戶認證時有身份證字號與姓名不 

符之情事，則是類認證書是否爲眷戶本人所爲即有疑義，原 
判決未予調查，卻以該裁定不能拘束上訴人爲由，認上訴人 
之主張無可憑採，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不適用行政 
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之違法。

七 、本院查：

(一)按「爲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 
建住宅照顧原眷戶及中低收入戶，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主管 
機關爲國防部。」、「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指於中 
華民國69年12月31曰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 。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 
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 
軍老舊眷村住戶。」 「規劃改建之眷村，其原眷戶有3/4以 

上同意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 
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管轄 
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按眷改條例於96年1月3日 
修訂原眷戶比例爲2/3，並增列第2項）行爲時眷改條例第1 
條第1項前段、第2條第1項 、第3條及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原眷戶依本條例第22條規定同意改建者，應於主管機 
關書面通知之日起3個月以書面爲之，並經法院或民間公證 
人認證。」亦爲行爲時眷改條例施行細則第20條第1項所明 
定 。是以，軍人因任職關係而獲配住軍方所管理之眷舍，其 
與管理單位間本屬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參諸司法院釋字第 

557號 「行政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爲安定現職 

人員生活，提供宿舍予其所屬人員任職期間居住，本屬其依 
組織法規管理財物之權限內行爲；至因退休、調職等原因離 
職之人員，原應隨即歸還其所使用之宿舍，惟爲兼顧此等人 
員生活，非不得於必要時酌情准其暫時續住以爲權宜措施。
行政院基於全國最高行政機關之職責，吁衡國家有限資源之 
分配，依公教人員、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人員任用法規、俸給 
結構之不同，自得發布相關規定爲必要合理之規範，以供遵 
循 。」之解釋意旨，國防部對於軍眷眷舍房地之管理及處理 

本得發布相關規定爲必要合理之規範，以供遵循。其基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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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策考量而制定眷改條例保障原眷戶優於其他一般國民之 
權益，然無論如何，國軍老舊眷村之改建，本質上仍係國防 
部對於軍眷眷舍房地之管理及處理，眷改條例第29條既已槪 

括授權國防部就施行細則爲規定，國防部基於管理權人地位 
就眷改措施，本應基於其行政之積極性、公益性，酌量當時 
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 
事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爲依據之必要外，也應有 
其整體性考量之自由形成空間。經核被上訴人所頒布有關眷 
改條例之施行細則、辦法等相關規定，並無悖離眷改條例之 
處 ，且係辦理眷改業務細節性、技術性規定，乃屬規範母法 
授權範圍事項之法規命令，無違法律保留原則。

(二)上訴人爲明建新村之原眷戶或權益繼承人，被上訴人就該新 
村進行改建，並進行各項公告及說明會，而同意改建之原眷 
戶已達3/4，上訴人爲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或其繼承人，被 

上訴人以原處分註銷上訴人之原眷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 
權益，乃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原判決並就被上訴人轄下機 
關所爲之系爭公告及通知何以符合法定程序未逾越機關權限 
、被上訴人爲處分前所踐行之程序何以符合正當程序、被上 
訴人將明建新村合倂改建何以合法等認定之依據及理由爲論 
述 ，並詳述認定同意改建原眷戶達3/4之計算方式及理由， 

經核尙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詞指摘，爰分述如下：
(1)國防部乃眷改條例之主管機關，轄下有陸、海 、空等軍種， 
眷村分佈遍及全省，故有關眷村事宜自無法親力親爲，乃頒 
布國軍軍眷業務處理辦法（86年1月22日修正前名爲國軍在 
臺軍眷業務處理辦法，91年12月30日廢止）於第2條規定「 

軍眷業務處理權責劃分如下：一國防部負責軍眷服務政策之 
芾[J定 。二各總司令部、軍管區司令部、憲兵司令部負責所屬 
軍眷服務業務之執行。三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留守業務署負責 
國軍軍眷救助、服務等有關業務之執行。」以劃分軍眷有關 

業務之處理權責，足見其轄下之各總司令部、軍管區司令部 
等係爲被上訴人所轄軍眷業務事項之執行機關，是以被上訴 
人以89年5月19日 （89 )祥祉字第05728號令，授權所屬各級 

機關辦理眷改條例內原眷戶法定說明會公告作業，總政治作 
戰局始作成系爭公告，於92年12月4日及5日如期舉辦第1階 

段說明會及備具說明書，且由該說明書所附高雄市「自治新 
村改建基地」原眷戶改（遷）建申請書末段所載「此致國防 
部」等語，可知本件改建確係由被上訴人基於主管機關之地 
位所進行，總政治作戰局及海軍司令部僅以執行單位立場辦 
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相關事宜，難認有逾越權限之情事，此 
情與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之委任及同法第19條之行政協助 

有別，原判決認本件改建係由被上訴人基於主管機關地位所 
進行等情，亦無不合，容或其論述較爲簡略，亦與判決理由 
不備有間，上訴人此部分指摘，委無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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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眷改條例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意旨，該條例之目的除改善 

軍眷之生活環境外，「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 
顧中低收入戶、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 
市景觀」亦屬之；又依眷改條例第6條規定，辦理眷村改建 

時 ，應依眷村分布位置，依條件相近者採整體分區規劃，集 
中興建住宅社區，足見國軍老舊眷村之改建，應如何整體分 
區規劃，屬立法機關授與主管權責機關做政策上之考量及判 
斷 ，準此被上訴人享有判斷餘地，除非有不法情事，否則法 
院對此類行政上裁決應予尊重。本件被上訴人係以地理位置 
以及管理上是否屬同一自治會爲區分，而將門牌編訂爲「明 
德新村」、「建業新村」者倂爲「明建新村」處理，上訴人 
對於二者地理位置相近、管理上同屬一自治會等節，亦無爭 
議 ，難認被上訴人上開分區無正當理由。而每一原眷戶均享 
有同樣之表決權，其所享有原眷戶之權益亦依相關規定而無 
不同，核與平等原則無違，上訴人指摘被上訴人之裁量違反 
平等原則而有裁量濫用之情事，亦非可採。

(3) 被上訴人係於93年12月24日以勁勢字第0930019191號令核定 
明建新村遷建自治新村改建基地眷戶各選項認證結果，總政 
治作戰局已以系爭公告召開高雄市自治新村改建基地改（遷
) 建認證說明會，除於公告事項載明同意改建之原眷戶及違 
占建戶應於說明會後3個月內，塡具改（遷）建申請書，並 

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後，連同相關資料一倂繳交至列管 
軍種單位，逾期未繳交者則視爲不同意改建戶。……本眷村 
原眷戶有3/4以上同意改（遷）建 ，並經法院（或民間公證 

人）認證者，本村即按改建計畫及相關程序改建，對不同意 
改建者，本部得逕行註銷原眷戶眷舍居住憑證（含公文書）
及其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強制 
執行等語外，公告所附申請書並就前揭眷改條例第20條第3 
項所示事項詳予以記載，有系爭公告所附申請書附卷爲憑， 
系爭公告所揭示改建認證之程序及相關資訊，就不同意改建 
者得爲註銷處分之情節已具有相當預告性質，所揭示之資訊 
充分（申請書附有5選項，就原眷戶改建權益詳爲說明） ， 
賦予決策之期間爲3個月，亦屬相當，相關資訊均以公告及 

說明會或說明書等方式揭露，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欲將部分 
眷村土地贈與高雄市政府，然並無舉證證實，卻據以主張被 
上訴人未將部分土地不列入改建之訊息告知原眷戶，違反法 
律之正當程序云云，核非有據。

(4) 又依眷改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凡於69年12月31日以前興建 

完成之軍眷住宅，包含政府興建分配、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 
捐款興建者、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及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者均屬老舊眷村，既稱眷村自當以整體眷舍爲判斷依 
據 ，縱有部分眷舍或因老舊不堪使用而曾經拆除改建、或因 
不敷使用而有增建情形，惟仍屬上開規定之老舊眷村，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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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產可言，上訴人主張明建新村有部分住戶有上述情形，然 
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依眷改條例第3條規定，認定爲老舊眷 
村 ，上訴人係屬原眷戶，原判決予以肯認，難認有適用法規 
不當之違誤。

(5) 眷 1  女條例第23條既將違占建戶納入適用對象，被上訴人爲符 

合前揭規定，使違占建戶能配合公告搬遷期限如期搬遷，以 
利標售、處分眷村改建土地，挹注眷改基金，而據以發布「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違占建戶拆遷補款發放作業要點」作爲處 

理違占建戶之依據，其適用對象係以國防部存證有案之違占 
建戶爲限，國防部既將之存證，無異承認其居住權，顯與一 
般觀念之無權占有之情況有別，則於住民參與是否改建時， 
自不應將其意見排除，被上訴人將之納入統計是否同意改建 
之人數，應爲法之所許。上訴人以違占建戶並不具有合法居 
住權限，故非適格之眷戶，主張原判決認同違占建戶權益與 
原眷戶無所差異，有違平等原則，另原判決已有邏輯上之矛 
盾及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云云，亦無足取。

(6) 行政法上之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 

指相同事物性質應爲相同之處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爲差 
別待遇而言。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明建新村之改建案於第
1階段認證期限屆至時已獲得3/4以上眷戶同意改建，則依眷 
改條例第22條規定，被上訴人對不同意改建之眷戶本得逕行 

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 
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被上訴人爲儘速達成改建 
目的且爲維護未辦理改建認證者之權益，而裁量給予再行認 
證之機會，以免遭受註銷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不利 
益 ，對於上訴人亦同樣給予認證機會，惟始終未獲同意，應 
無上訴人所稱差別待遇之情事；況且於第1階段認證期限屆 
至後再允許部分原眷戶辦理改建認證，並不因此而有影響明 
建新村是否爲同意改建眷村之認定，故對於不同意改建者之 
權益並無影響。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容許部分眷戶於第1階 
段認證期限過後再參與認證，卻不對部分含上訴人在內之眷 
戶揭露完整之可再參與認證資訊，使上訴人未能參與再認證 
程序，有違平等原則，原判決未就此撤銷原處分，其適用法 
規即有違誤，亦非有據。

(7) 依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原眷戶資格之取得，係因任職 

關係而由主管機關配住宿舍而領有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 
居住憑證或公文書而來，並因該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而享有 

承購住宅及輔助購宅款之權益，故原眷戶權益乃基於眷改條 
例所創設，並非主管機關以授益行政處分形成，則主管機關 
依該條例第22條規定作成註銷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 

處分，固係不利於原眷戶之行政處分，然並未廢止任何授益 
處分，應無行政程序法第124條所定2年除斥期間之適用，業 
經本院102年度10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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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主張，軍眷配住宿舍，核發眷舍居住憑證，係被上訴人 
以行政處分爲之，屬授益行政處分，其註銷係屬處分之廢止 
，應受行政程序法第124條2年除斥期間之限制，亦無理由。

原判決未予適用該規定，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情 
事 。

(8)明建新村原眷戶總數爲508戶 ，有明建新村眷舍管理表2冊爲 
證 ，上訴人亦無爭議，則至少應有3/4 (即381戶）原眷戶同 
意始達改建之法定門檻，而同意改建與否乃意思表示之表達 
，故由當事人本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爲之即生效力，眷改條 
例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之同意改建之確認程序之認證，其主 

要目的在於列示有關統計同意主管機關所提出改建方案之人 
數是否超過總眷戶3/4以上之方法，應僅係原眷戶表達同意 

改建之其中一種證據方法，苟係本人親自至公證人前爲認證 
，縱使公證人因忙中有錯致認證書上有些許文字上之誤載，
仍無礙其意思表示之效力。而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認證書共41 
2份 ，經原判決核認有效同意認證者爲389份 ，原判決並已就 
上訴人所主張認證書有「1.建業新村26號等10份逾期認證。
2. 建業新村原眷戶張永鐘等3戶計有6份認證書之重複認證。
3. 非 「國軍眷舍管理表」表列親屬共9戶不具原眷戶資格。
4. 張仁耀等8原眷戶配偶權益承受核定日期逾認證期限。5.
子女權益承受核定逾期26戶 。6.認證應屬無效者：有①身分 
證字號及姓名不符8戶 。②認證書經塗改而未蓋章共15戶 。
③簽名不符者194戶 。④認證書上個人資料預先電腦列印者 
有曾國安等44戶 。7.張家麟等共20戶於期限屆至後表達不同 
意改建意願者。8.有15戶在認證期限屆滿前先後簽同意及不 
同意之認證，應以之後簽訂不同意建改之認證爲準。9.張康 
海等37戶同時公證，而公證人爲不同之人，認證書依何爲準

，且同期間簽相反意願認證，應以不同意爲準。10.關鳳臣 
等21戶均係於60至80年間享用華夏等基金貸款，卻又配與眷 
舍 ，不符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第11條第2項第2款規定 
，應予扣除。11. 一戶兩認之情形共12戶 。」等情事應予扣 

除等主張，詳實論述，經核與證據法則無違。況依公證法第 
16條 、第17條及第101條第1項規定，有關認證事件效力之相 

關爭執，立法者選擇由普通法院民事庭爲最後終局裁判者，
本件原眷戶因爭議認證書之效力已向管轄之高雄地院聲明異 
議 ，該院亦分別以100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 、100年度抗字第2 
34號 、101年度聲字第153號 、102年度抗字第24號等案件，

實際查核、調閱公證人認證時之全部卷證，並訊問公證人認 
證之作業情形後，認定除93年度民認字第57號 、第121號 、
第2541號 、第1756號 、第18170號 、第6號 、第1909號等7份 
(即1〇1年度聲字第153號附表一編號2至8號）之認證書上確 

有身分證字號之記載有些許出入外，其餘並無瑕疵，然該7 
份認證書並非無效，究係誤載或有其他情事，仍應由公證人 
爲適當處置。再者該7件申請書之原眷戶迄未表示其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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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上訴人亦未具體說明此7件認證書確非其上所載之申 
請人親自出具及申請，自無從僅以此7件申請書之認證身分 
證字號不符之些許瑕疵，即得遽而否定此7位原眷戶並未出 

具同意改建之申請書，進而將其等改列爲不同意改建之原眷 
戶 ，原判決採用高雄地院上開裁判所爲之認定作爲論證基礎 
，縱其論述上訴人之主張不足採之理由有不盡妥適之處，亦 
難謂有未盡調查能事，而有違反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及 

本院前次發回意旨之情事。上訴人主張高雄地院101年度聲 
字第153號裁定已認定有7戶眷戶認證時有身份證字號與姓名 

不符之情事，則是類認證書是否爲眷戶本人所爲即有疑義， 
原判決未予調查，卻以該裁定不能拘束上訴人爲由，認上訴 
人之主張無可憑採，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不適用行 
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之違法乙節，亦無足取。

⑨至上訴人其餘述稱各節，無非重述爲原審所不採之陳詞，乃 
上訴人以其對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 
實之職權行使爲指摘，惟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 
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並無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 
貝 ，又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 
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不得謂爲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 
形 。

八 、 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並已明確論述其事實 
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不 
足採之論證取捨等事項，亦均有詳爲論斷，其所適用之法規 
與該案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並 
無所謂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及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背法 
令之情形。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爲to理由，應予駿冋。

九 、 據上論結件上訴逼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 ，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 

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2 月 13 

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 判 長 法 官 林 茂 權  

法 官 楊 惠 欽  
法 官 吳 東 都  
法 官 許 金 釵  
法 官 姜 素 娥

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2 月 13

書 記 官 張 雅 琴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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